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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曾于庭
電話：04-37061153
電子信箱：e-2535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高字第11300264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A09030000E_1130026419_senddoc1_Attach1.pdf、

A09030000E_1130026419_senddoc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檢送「112學年度全國技藝教育績優人員遴選及表揚大會

實施計畫」及推薦表各1份，請各校於113年3月7日(星期

四)前推薦績優人員參加遴選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3年2月17日北市教中字第

1133039727號函辦理。

二、各校受推薦人員之推薦表及佐證資料，請於旨揭規定期限

內，先行逕寄本署委託彙整表件之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

職業學校實習處陳煥卿主任收（連絡電話：04-8347106轉

601、603、605；傳真：04-8375906；電子信箱：

csvsplan@gmail.com）彙整，俟本署檢視竣事後，另案送

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處接續辦理後續評選

事宜。

三、本次技藝教育績優人員遴選及表揚大會相關工作，係由臺

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承辦；有關實施計畫、推薦

表及填寫樣本之電子檔，請至表揚大會網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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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taivs.tp.edu.tw/112nte

/）下載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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